
涉外重罪案件

的侦诉协同与规则完善

随着跨国人员流动愈发频繁， 跨境犯罪案件

随之增多。 跨境刑事案件， 尤其是跨境杀人、 抢

劫、 绑架等重罪案件高质效办理， 能够向世界彰

显中国有效打击暴力犯罪、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决心， 展现良好的国际形象。 涉外重罪案件在我

国审理时， 需要全面从境外调取物证、 勘验报

告、 证人证言等， 这一方面需要依托良好的刑事

司法协助， 另一方面也十分考验证据转化在内的

刑事指控体系构建。

境外重罪案件

在我国审理的追诉时效
王建平： 对于证据在境

外的情况， 侦查机关赴境外

取证一般情况下要走刑事司

法协助程序， 实践中该程序

效率普遍不高， 花费时间精

力较多， 且有很多限制。 因

此， 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会

邀请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听

取案件介绍，阅看证据材料，

分享掌握案情。 必要时组成

联合取证组， 检察机关会从

程序和逻辑方面对侦查机关

取证提出完善的建议， 经过

充分论证形成完备的取证提

纲。 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以

下两点可以进一步优化：一

是新增启动刑事司法协助后

的案件中止； 二是强化引渡

法和刑事司法协助法的衔接

完善， 尤其是刑事司法协助

法中对外国裁判的执行仅限

于移管被判刑人， 是否有可

能拓宽范围，也值得研究。

蒋玉婷： 进行境

外调查取证， 务必要

坚持一次性、高

质量完成取证

的原则。 在此过

程中，深化公

检协作机制

就非常重要

且必要，可以

说是高质效

办好涉外案

件的必由之

路。 对于一些涉外重罪案件，

可以组成公检联合调查取证

小组， 共同赴境外开展取证

工作。 对涉外的重罪案件而

言， 检察机关亲历性取证应

该说更有其实践意义， 一方

面有利于确保证据质量，保

障后期庭审顺利进行； 一方

面也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

避免出现重复取证而拖累诉

讼进程。 对于优化协同取证

工作机制， 可以在目前基础

上， 探索警务合作的检察深

度介入，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的证据审查主导职能。

陶琛怡： 从法院审理角

度来说， 如果在审理阶段发

现涉外证据的一些问题，如

何解决审限问题是现实且必

要的。 在涉外刑事案件审判

过程中， 如果证据存在问题

需要进行复核， 可以考虑对

审限作一定宽延。

孙颖： 建议夯实基础工

作， 不同国家移送的证据材

料有一定差异，可以收集、整

理、 比较涉外刑事证据移送

特点， 形成证据审查标准指

引， 明确证据直接适用和转

化适用的范围； 建议制定涉

外刑事案件办理的操作规

程，确保办案程序规范性；总

结涉外案件办理经验， 提升

涉外刑事检察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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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取证的

证据合法性审查

蒋玉婷： 涉外案件中， 大量关键

证据材料由境外侦查机关移送， 但不

同国家间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不同

的， 取证的程序也存在差异， 国外获

取的证据是否能有效转化和使用是我们

审查证据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一般而

言， 在审查证据时会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重视证据形式的审查。 对

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与境外警方及

时、充分沟通，在确认证据来源合法的情

况下， 对取证程序与我国不同但系依照

当地刑事证据规则收集的证据材料，可

以确认其证据效力。 可以通过调阅当事

国的刑法、 刑诉法典和警方办案规则等

对证据作合理说明。 另外，对于取证程序

不符合案发地国法律的情况， 我认为还

要综合全案情况来分析判断。 如果该类

证据确实非常关键也不严重违反我

国刑诉法规定，不宜一概予以排除。

第二，要对证据内容进行实质性审

查。 对内容不符合我国刑诉法要求的证

据，对相关内容应当予以核实，可以通过

证据补强或重新收集等方式，使相关证据符

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 对境外警方提供的

证据内容如果存在疑问的，要及时提出意见

和建议，引导进一步侦查。 比如：对一些账

单、清单类的证据材料，我们在案件办理中

会要求当地警方安排专业人员予以解读，以

明确其中具体内容、代码的专业含义，必要

时可以要求进行相应标注，以便更高质效地

实现庭审的举证质证。

第三， 如果在获得当地警方准许后，我

国侦查机关可以开展侦查活动。 对于此类证

据，应当以我国刑诉法为可采性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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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豪：我们历年来侦办

过多起案发地在国外的重

罪刑事案件，这类案件往往

涉及国际执法合作，案情复

杂、取证环节多、侦查耗时

长。 我们与国外警方开展案

件协作主要通过三种渠道：

一是国际刑警渠道；二是刑

事司法协助渠道；三是外交

渠道。 从这些渠道转来的协

查案件都是所在国已经立

案开展调查的案件。 尤其是

杀人、绑架、贩毒等重罪案

件更是全世界公认的犯罪

行为。

我们开展协查的方式

包括追查犯罪嫌疑人下落、询

问证人、采集 DNA 物证、查询

银行信息等。 这类重罪案件如

果最终确定由我国管辖，相关

证据材料通过国际执法合作

程序移送我国，在犯罪嫌疑人

偷逃回国存在隐匿行为的情

况下，我认为可以适用《刑法》

第 88 条的规定， 不受追诉时

效限制。 这类案件一般也是被

害人本人或者家属强烈要求

打击的，在因管辖权不确定国

内未立案的情况下，也可以认

为属于《刑法》第 88 条公安机

关应该立案而未立案，不受追

诉期限限制。


